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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評估小組會議記錄 

時  間：111年07月26日 

地  點：本署5樓簡報室                              

主    席：宋主任委員文宏              紀錄：王継敏 

出席人員：洪委員瑞芬、吳委員韶芹、陳委員俊婷、許執行秘書為淵。 

列席人員: 翁主任竹嫻 

壹、主席報告:略 

貳、執行秘書報告 

一、 查核評估小組： 

111年04月19日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小組會議決議

內容，已簽呈檢察長批閱，奉核定後已行文有關團體該次會議決議結

果。 

二、 會務報告：略。 

三、 查核案件19件：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7件 

1.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1)                        

2.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2)                        

3.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3)                        

4.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4)                        

5.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5)                        

6.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6)                        

7.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5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2件 

8.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                        

9.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5月)                                 



會議記錄；第2頁／共7頁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南區分事務所1件 

     10.家庭扶助方案-111年獎學金及獎學金頒獎典禮計畫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7件 

11.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1)                       

     12.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2)                       

13.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3)                      

14.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4)                      

15.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5)                      

16.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6)                      

     17.111年年度工作計畫(6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2件 

18.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                        

19.111年年度工作計畫(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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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小組決議： 

編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1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1)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259,922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2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2)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2,75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3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3)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1,86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4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4)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6,96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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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5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5)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5,81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6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6)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8,06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7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5月) 

 

查核

情形 

資助更生人旅費、膳食費、護送返籍與申辦身分

證計畫: 

核銷護送更生人郭枝寶之油資，依計畫應按同路

段公民營客運最高等級票價報支。 

 

小組

決議 

1.請貴單位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

定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

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級之票價報支。 

2.建議計畫內容詳列各式交通工具，並制定餐費

補助標準及範圍。 

 

8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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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6,0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9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5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35,747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0 

財團法人

臺灣兒童

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高雄市南

區分事務

所 

方案

名稱 

家庭扶助方案-111年獎學金及獎學金頒獎典禮計畫 

(3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1,000,0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1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 (6月-1)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決議：准予核銷122,567元。 

2.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2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 (6月-2)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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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2,00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3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6月-3)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51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4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6月-4)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3,75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5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6月-5)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1,29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6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6月-6)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5,56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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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17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6月)   

 

查核

情形 

資助更生人旅費、膳食費、護送返籍與申辦身分

證計畫: 

部份旅費核銷單據未詳列明細。 

 

小組

決議 

請貴單位提出補正說明，於111年8月12日前送至

處分金小組。 

 

18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結合)(6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2,0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9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1年年度工作計畫(6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2,541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